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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人員 

《刑事訴訟法》 
試題評析 
今年高考政風刑事訴訟法科目，總體而言，考題皆屬法條背誦題，並無觸及近二年來新修法部份（僅有第

二題部分答案涉及），亦無學說重大爭議之處，因此，考生只要事前作好法條背誦之工作，並且勤作考古題；

而於考場下筆時，只要將相關法條熟記，並有條理的寫出，即可拿到一定的基本分。 
 

一、何謂現行犯與準現行犯？現行犯逮捕後，應如何處置？(25分) 

答： 
(一)1.現行犯：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，係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及時發覺者而言;依同條第一項，不問任何
人均得逮捕之。 
至於共同正犯、間接正犯、限於事中幫助之幫助犯，通說認為亦屬現行犯態樣；而教唆犯、共謀共同正犯則不屬之。  

2.準現行犯：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係指(1)被追呼為犯罪人者； (2)因持有兇器、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、衣服等處露
有犯罪痕跡，顯可疑為犯罪人者。 
惟依現行法對於準現行犯之認定，似乎太過寬鬆。蓋僅符合上述要件之一者，即以現行犯論，任何人均可加以逮捕。

然而該條項卻未對準現行犯之犯罪發生時點加以明定，縱使犯罪人犯罪時點距今已逾數日、甚至數月，仍得加以逮

捕，似有違現行犯逮捕規定之目的，有其不妥之處。 
(二)逮捕之程序 

1.不限任何機關，任何人均得逮捕之。 
2.不需以令狀為逮捕之基礎。 
3.依同法第八十九條，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；同法第九十條，被告抗拒逮捕或脫逃者，得用強制力逮捕之，但不得
逾必要之程度。 

(三)逮捕後之程序： 
1.解送： 

(1)原則：即送交檢察官 
依本法第九十二條規定，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者，應即送交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。其他程序

與拘提相同，亦有同法九十三條及九十三條之一之適用。  
(2)例外：經許可不予解送 
同條第二項，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後，應即解送檢察官。但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、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，得經檢察官之許可，

不予解送。 
2.詢問逮捕現行犯之人 
逮捕之本質為基本權之干預，為避免不當侵害他人之人身自由，立法者特別設置同條第三項，對於第一項逮捕現行

犯，應詢問其姓名、住所或居所及逮捕事由之規定。 
◎參考資料：1 .高點《律師司法官專用講義》第二回，頁93∼95。 

2.高點《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》七十八年律師第一題，頁78-31；八十四年司法官第二題，頁84-5。 

 
二、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利，訊問被告，於人別辨明後，應先為那些事項之告知？如漏未踐行告知程序，對於

案件有無影響？(25分) 

答： 
刑事訴訟之任務，在於發現真實，避免於訴追過程中，過度侵害個人利益及公共利益，並禁止不顧一切手段發現真實，保

障人權。故為調節國家與被告間之實力差距，及實踐國家機關對被告之照料義務，課予偵審機關第九十五之告知義務，使

被告知悉其所享有之訴訟法上權利，以便其行使其權利。  
(一)依第九十五條規定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。 
八十年台上四六○七判決，明示告知目的在於使被告得充分行使其防禦權，以達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兼顧程序公正之目

的。 
2.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。 
學者有認，此規定在解釋上以有緘默權之保障為前提，亦得平息修法前有無保障緘默權之爭議。 

3.得選任辯護人 
以強化不諳訴訟程序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訴訟地位，達到武器平等。 

4.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証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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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違反告知義務之效果 
1.作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
蓋未踐行告知義務乃屬訴訟程序違法，且被告未知全對處境所為陳述，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與法之審理結果不得不謂無

影響，故屬訴訟程序違法自得上訴第三審，實務見解八十七年台上四一四○判決亦採此見解。 
2.禁止使用因此而取得之被告自白 
九十二年二月六日新修正之一五八之二第二項，明定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詢問受拘提、逮捕之被告或犯

罪嫌疑人時，違反第九十二條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規定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証

據。但經証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，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，不在此限。 
至於違反同條第一款、第四款時，蓋法條未明文規定，應適用第一五八條之四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為

証據能力有無之認定。 
◎參考資料：高點《律師司法官考試專用講義》第二回，頁76-79。 

 

三、何謂相牽連案件？相牽連案件如何合併審判？(25分) 

答： 
案件本來依刑訴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土地管轄或事物管轄規定，各有其固有之管轄法院，分別由管轄之法院管轄或審

判。但是在某些情況下，案件之間因具有牽連關係，若分別由不同的管轄法院調查證據及審判，有違訴訟經濟,因此有牽連
管轄之設計，在某些案件合併由同一法院審理。 
具相牽連關係之案件，稱之為相牽連案件。依刑訴法第七條規定,相牽連案件之情形為： 
(一)一人犯數罪者。 
(二)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。 
(三)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個別犯罪者。 
(四)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、湮滅證據、偽證、贓物各罪者。 
依同法第六條規定，相牽連案件得合併由同一法院管轄並審判。合併審判之要件為： 
(一)審判權相同。 
(二)訴訟程序相同。若訴訟程序不同，合併審判反而容易造成程序之遲延。 
(三)訴訟程度相同。 
(四)非為同一案件。 
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有兩種： 
(一)數同級法院間之合併審判 
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:「如各案件已繫屬於數法院者，經各該法院之同意，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於一法院合併審判之。
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。」 

(二)數不同級法院間之合併審判 
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

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。」 
但是相牽連案件中之同時犯，因其相牽連程度較小，所以該項但書明定在此情形，上級法院不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

院合併審判。 
◎參考資料：高點《律師司法官考試專用講義》第一回，頁73-76。 
 
四、非常上訴與再審之重要差異何在？(25分) 

答： 
(一)非常上訴與再審之重要差異如下： 

1.請求主體不同：依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一條，非常上訴之主體係檢察總長；同法第四二七條、四二八條，再審之主體係
具再審聲請權之人。 

2.目的不同：非常上訴程序則係以糾正原確定判決適用法令錯誤為目的；再審制度係用以糾正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
為目的。 

3.對象不同：非常上訴與再審之對象皆係確定判決；惟前者尚及於實體事項之裁定。 
4.原因不同：非常上訴採概括規定，同法第四四一條明定 ,只要審判違背法令即可；再審採列舉規定，同第四二○條、四
二一、四二二亦有明文。 

5.管轄法院不同：非常上訴依第四四一條，專屬於最高法院；再審依第四二六條規定，原則上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，
例外由第二審法院管轄。  

6.是否經言詞辯論：依同法第四四四條，非常上訴不經言詞辯論；再審依第四三六條，依通常程序為之，故第一審、第
二審須經言詞辯論。 

7.期間限制：非常上訴無論何時均得為之；再審原則上亦無期間限制，例外依第四二四條、四二五條，另有期間限制。 
8.可否撤回：非常上訴無撤回之明文；再審依第四三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於再審判決前可撤回。 

(二)惟學者有認，為避免濫行適用該非常救濟程序，應刪除第四四七條第二項之規定，蓋因非常上訴之目的，僅在於統一法
令之解釋與適用，自不應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，亦即其目的並非使原已確定之案件之訴訟程序復活，此亦其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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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審制度不同之處。 
依現行法規定，承認得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再審，此已嚴重違反禁止雙重危險之原則外，在形式上，對被告而言，亦已

創造出第三重之危險，應將有關得被告提起不利益之再審部分，加以廢除。 
◎參考資料：1.高點《律師司法官考試專用講義》第三回，頁277。 

2.高點《律師司法官總複習講義》（徐政大老師編），頁43。 


